

《芜湖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2025年6月，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，促进科技型企业孵化器高质量发展。
2025年12月，省科技厅公布《安徽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面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。
二、起草过程
2026年1月，启动《芜湖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修订工作；
2026年3月，完成《芜湖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讨论稿）；
2026年4月，完成《芜湖市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主要上位规范
《工业和信息化部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》（工信部科〔2025〕131号）
《安徽省科技型企业孵化器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[bookmark: _GoBack]四、主要内容
《管理办法》包括总则、认定条件、认定程序、变更和撤销促进与发展、附则六个部分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部分总则。包括《管理办法》的起草背景，孵化器的定义、主要功能、发展目标，有关部门的责任分工等。
第二部分认定条件。孵化器申报认定需要具备的条件。
第三部分认定程序。孵化器申报认定的程序。
第四部分变更和撤销。孵化器发生重大变化或违规行为时的变更、撤销程序及惩戒措施。
第五部分促进与发展。包括孵化器的能力建设方向、加速服务要求、统计监测义务以及有关部门的职责等。
第六部分附则。本办法由市科技局负责解释，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五、发文方式
以芜湖市科技局名义发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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